附件1
用户需求

一、项目简介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法律顾问服务
（二）服务范围：中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及下属事业单位
（三）服务期限：一年，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）
（四）预算金额：20万元
二、项目内容
根据《中山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拟聘请法律顾问负责政务信息化项目验收法律服务。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提供与政务信息化项目验收相关的法律咨询；
（二）为提请验收的政务信息化项目出具初审意见；
（三）现场参与政务信息化项目验收会议并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书；
（四）审查、修改政务信息化项目合同、采购文件等并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五）审查、修改政务信息化项目领域政策制度文件、规范性文件、采购文件等并出具书面合法性审查意见书；
（六）提供不少于2次政务信息化项目相关的法律培训；
（七）提供驻点服务。组成固定律师服务团队提供法律顾问服务，团队人数不少于3人，需安排一名执业律师在每周一、周三、周五的上午9:00-12:00到采购人办公地点提供现场驻点服务，特殊情形下，经采购人同意后可相应调整驻点服务时间。
（八）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常规和专项法律服务。
三、项目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；
（二）供应商须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准予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，具有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或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。
（三）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组成固定律师服务团队，团队人数不少于3人，其中律师团队负责人1名。所有成员均具有3年以上执业经验，未受过刑事处罚，及相关部门处罚、处分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，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较为丰富的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工作经验；团队负责人具有3年（含）以上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工作经验，参与过信息化项目验收，在信息化项目政府采购领域有丰富的执业实践经验。
（四）不接受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采购；
（五）供应商不存在与采购人有利益冲突的法律服务业务事项；
[bookmark: _GoBack]
